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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原則 (草案) 

壹、 目的 

為發展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措施，提升照顧服務品質，減輕家庭

照顧者照顧負荷，完善我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特針對長期照顧

服務法所定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申請、評估、提供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制定本原則。 

貳、 依據 

本原則係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參、 服務對象 

本原則之服務對象係指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家庭

照顧者，係於家庭中對身心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顧之主要親屬或

家人。 

肆、 服務項目 

包含服務資訊之提供及轉介、長照知識及技能訓練、喘息服務、

情緒支持、團體服務之轉介及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

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伍、 實施方式 

一、 喘息服務：依對應之失能等級給付不同額度，給付額度依長期

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規定辦理。喘息服務之

提供方式包含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及社區整體照顧服

務體系之臨托服務，得依失能者及家庭照顧者服務需求混合配

搭使用。 

二、 其他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核定以家庭照

顧者為導向所提供之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

質之服務。 

陸、 服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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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喘息服務：申請喘息服務之家庭照顧者，應向居住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以下簡稱照管中心）提出申請，經照管中心評估後，依

核定給付額度由喘息服務提供單位提供服務。 

二、 除喘息服務之其他支持服務：除上述申請流程外，亦可由服務

提供單位自行開案服務。 

柒、 服務提供單位 

一、 喘息服務提供單位，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二) 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 醫事機構、醫療法人。 

(四) 護理機構。 

(五) 申請特約提供喘息服務之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其他

非營利人民團體、勞動合作社，以接受中央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准辦理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之巷弄長照站為限。 

二、 設立標準：喘息服務提供單位應符合各該辦法所訂設立標準，

另接受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辦理社區整體照顧服

務體系巷弄長照站之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其他非營

利人民團體、勞動合作社，則應依本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

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所訂標準提供喘息服務。 

三、 其他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格，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二) 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 醫事機構、醫療法人。 

(四) 護理機構。 

(五) 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人民團體。 

(六) 勞動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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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辦理相關計畫之單

位。 

捌、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原則 

一、 秉持協助家庭照顧者減輕照顧壓力之精神，提供家庭照顧

者支持服務。 

二、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應以定點、到宅等方式提供服務，依

服務對象個別化需求，連結相關服務。 

三、 尊重家庭照顧者之自主性及權利。 

四、 訂定服務計畫、工作及督導流程，確保服務品質。 

五、 提供相關資訊，供選擇服務之參考。 

六、 遵循個人資料保密原則。 

七、 服務人員執行業務，應遵守相關法令，並遵守專業倫理及

守則。 

八、 提供實際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或適當訓練管道。 

九、 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服務紀錄應保存七年。 

十、 提供喘息服務之人員應依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

教育及登錄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認證。 

十一、 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內容涉及各專業人員法規所定

業務者，應依各該專業人員法規辦理。 

玖、 查核作業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了解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單

位服務情形，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務資料，並得派員訪查之。 

二、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單位應接受監督及查核，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壹拾、 實施日期 

自公告日起施行。 

 


